


榆林市汇桥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

采购导办、 办税服务项目合同

甲方 ：

乙方： 榆林市汇桥人力资源有限责任公司
甲方国生产 (工作)需要，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当地政府有关规定， 经双方

友好协商，就乙方向甲方提供采购导办、 办税服务项目如下：

一、  劳务服务合同期限
日起提供采购导办、 办税服务项目到甲方乙方按照甲 方要求从

个月。连续用工的不得再次约定试用期

工作，甲方安排劳务人员的具体工作，并向乙方支付劳务费用 。

止 ，试用期 。服务期至

二、 劳务人员的招录与变更

1、 甲方要求乙方提供的提供采购导办、 办税服务项目服务人员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(1) 具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良好的道德品质 。

(2) 爱 岗敬业，有 较强的责任心、 较好的交际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 。

(3) 有一定的工作实践能力 ,身体健康， 心理健康。

(4) 具体岗位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(详见招聘简章) 。

2、 乙方 负责按照上列条件组织招录服务人员，也可由甲方进行推荐，按照择优的

原则确定提供采购导办、 办税服务项目服务人员。服务人员一 经确定后，甲乙双方应拟

定 《服务人员清 单及岗位表》 , 并 由甲乙双方签字、 加盖公章，作 为本协议的附件。 甲
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对被服务的劳务人员进行变更的，要相应修改 《服务人员清单及

岗位表》 ,并须经甲乙双方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 。

3、服 务人员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甲方辞退服务人员应提前10日通知乙方，并有权

要求乙方在20日内重新派符合条件的服务人员； 退 回乙方的服务人员，甲方无须支付

经济补偿金。
(1) 在试用期内不符合录用条件、 不能胜任工作岗位要求的；

(2) 服务期未满，被服务人员提 出停止服务或擅自离岗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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